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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及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于下发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中

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名单的通知》（财税[2011]3 号）文件，新华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网”）被认定为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

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宣部关

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4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

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6

号）等文件，自 2011 年起，新华网连续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

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8]124 号）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

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6 号）文件的规定，新华网适用免征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时间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财政部、税务局、中央宣

传部 2023 年 10 月 23 日发布的 2023 年第 71 号文件《关于延续实施文化体制改

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有关政策规定，新华

网自 2024 年起不再继续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二、本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因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等变化导致的使用税率变化的，在适用税率变动的情况下，应对原已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进行重新计量，并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

期的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代表的是因会计准则

与税法不同而产生的有关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于未来期间转

回时，导致应交所得税金额的减少或增加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税法的有关规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政

府补助、信用减值损失、长期租赁、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项

目，因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法规定不同而产生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

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预计 2023 年可净额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约 1.10 亿元至 1.30

亿元，同时计入当期企业所得税费用-1.10 亿元至-1.30 亿元。 

三、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自 2024 年起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后，公司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相

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净利润情况产生一定影响。2023

年度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所得税费用约-1.10 亿元至-1.30 亿元，对公司

利润总额无影响，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约 1.10 亿元至 1.30 亿元。相关数据

未经审计，公司就本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事项与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不存在分歧，具体会计处理

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月 18日 


